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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1月4日

编者按：

自2020年7月开展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以来，安宁市认

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、市政府工作安排，坚

持把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作为重中之重抓好落实，打好统

筹、达标、整改、保障4张牌，在全省率先提出城市公厕“六有

六无”建设标准，2019年在全省率先实现“国家卫生乡镇”全覆

盖，先后创建省级卫生村62个、健康单位74个、健康街道试点2

家，获评“2020年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‘7个专项行动’工作突

出县（市、区）”。9月24日，李玛琳副省长现场调研安宁市爱

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工作，并给予了高度肯定，要求安宁市

总结好经验，在全省树立好示范标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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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宁市“四个一体化”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
项行动”长效机制建设

一、以“三联一体化”凝聚工作合力。探索建立了市—街道

—村（社区）—组“四级联动”，市、街道“两级联包”，村（社

区）、组“两级联合”的“三联一体化”工作管理运行体系。市委、

市政府主要领导统筹调度，市级领导、市级部门负责人、街道班子

成员各包保1至2个村（社区），实现全市全部网格（共871 个）定

人员、定职责、定制度，确保责任到位。常态化开展“在职党员进

社区”、“环保妈妈”、“美丽家园守望行动”等活动， 切实扩大

公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，形成全市“一盘棋”、全民齐步走的工作

格局。建立健全“五个一”工作机制，压实工作统筹调度、督查暗

访、评价考核责任链条，用好“包保责任落实情况日报告制度”和

“工作督查日通报制度”两个制度，倒逼责任落实，推动工作常态

化长效化。

二、以“三创一体化”力促工作达标。坚持把爱国卫生“7

个专项行动”与“美丽县城”创建、“全国文明城市”复查及全国

文明典范城市创建、“国家卫生城市”复审一体部署、一体推进，

实现“三城同创”。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处理“五级管理机制”

（户分类、组保洁、村收集、镇运转、市处理），生活垃圾实现

日产日清，无害化处理率100%。持续深化“厕所革命”，深化拓

展“六有六无”城市公厕建设标准，城乡公厕建设达标率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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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配套“便捷洗手设施”，2000余座洗手设施覆盖学校、医院

等重点场所。牢牢守住“舌尖安全”，持续优化餐饮卫生环境，

打造“4D”厨房2个、“6T”厨房4个，明厨亮灶覆盖全市党政机

关和学校食堂。精编“菜篮子”，对23个集贸市场实施标准化提

升改造，打造全省首个智慧化集贸市场—凌波集贸市场。常态化

落实公共场所日常清洁消毒登记和监督巡查制度，消毒率100%。

做实“六条新风尚”氛围营造，采取入户宣传、有奖问答等形式抓

好宣传动员工作，制作MG动画8条、发放宣传资料10万余册， 夯

实健康城市建设群众基础，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

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。

三、以“三督一体化”强化问题整改。采取智慧化监督、行

业监督、全社会监督并举的模式，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推动问题整

改，筑牢成果巩固“防护堤”。以“智慧化”督任务，将环境卫生

监管、餐饮食品及集市管理、建筑工地管理、公共场所消毒监管等

智慧化监控系统、无人机巡检设备与“城市大脑”联通， 形成数据

采集、数据共享、问题交办反馈闭环。以“行业化”促自律，在餐

饮、市场管理行业探索建立行业自律协会，创新建立城市管理党群

监管驿站，推动“行业主管”向“个体自治”转变。以“全员化”

看成效，统筹“退线科级干部专职督查队”、“营商环境监督员”

等5支队伍力量，开通市民监督“直通车”，在全市设置“扫码投

诉点”9558个，督促问题在第一时间解决。

四、以“三保一体化”强化工作保障。强化机制建设保运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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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台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常态长效工作机制，并配套

制定 17 项工作制度，推动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融入经济

发展、社会治理、文明创建、民生保障等多领域。强化考核评价保

落实，将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纳入“大赶考”考核评价体系，

用好“红黑榜”评价机制。在城镇全面推行公厕“所长制”、垃圾分

类“桶长制”、洗手设施“台长制”等常态化管理机制， 在农村人居

环境整治行动中推行“积分制管理+正能量超市+红色网格管理”机

制。提高经费投入强保障，近五年来，全市投入“国家卫生城市”创

建、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、健康城市建设工作经费达 5 亿

元以上，创新实施“3 个 80 元”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经费保障机

制，推动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向农村延伸。强化机构整合保

效能，将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精神文明创

建办公室合署办公，充分整合资源，确保高效推进。

分送：省委常委，省人民政府领导。
省委办公厅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政协办

公厅，省委督查室、省政府督查室。

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

各州、市、县、区推进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“7 个专项行动”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1月4日印发


